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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
第 6916 号建议的答复

您提出的《关于强化完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

核的建议》收悉，综合农业农村部有关意见，现答复

如下：

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实现经济发展、社会稳定、

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。自 2014 年国务院印发《关于建

立健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的若干意见》（国发〔2014〕

69 号）以来，各省（区、市）人民政府切实承担起保

障本地区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，全面加强粮食生产、

储备、流通能力建设，取得显著成效。当前我国粮食

连年丰收、库存充裕、供应充足、市场稳定，粮食安

全形势持续向好。今年以来，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，

带来的冲击前所未有，也给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带来风

险挑战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，这次新冠肺炎如此

严重，但我国社会始终保持稳定，粮食和重要农产品

稳定供给功不可没。实践证明，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

考核机制运转顺畅、部门协同有力、作用效果突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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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效举措，

必须守正创新、放大成效。

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强化粮食安全省

长责任制落实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高度重视。习近平

总书记多次强调,要严格落实“米袋子”省长负责制，

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，明确要求对各地

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梳理检查，不落实的要问责。今

年中央一号文件和《政府工作报告》都对强化粮食安

全省长责任制落实进行重点部署。当前国内外形势对

确保粮食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更要强化责任制考

核的导向作用。下一步，我们将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

记重要指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国务院 69 号、国办 80 号

文件要求，加大力度、突出重点，强化导向、科学考

核，进一步压紧夯实粮食安全责任，确保党中央、国

务院关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决策部署落到实处。

第一，突出重点难点，增强考核的精准实效性。

围绕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署，着眼防范化解重

大风险，加大对年度重点工作任务的考核力度；释放

考核激励约束效应，确保粮食生产目标任务落实，对

2020 年度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指标进行相应调

整，将粮食面积产量分值由 5 分增加到 10 分、权重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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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10%。作为今年特殊年份的特殊举措，更好体现粮

食面积产量在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中的重要性，

更好发挥考核的“指挥棒”作用。同时，把政府责任

履行情况作为考核重点，逐级传导压力，守牢底线，

扛稳责任。

第二，健全日常监督考核机制，增强考核的持续

针对性。加强日常调度检查，把年度考核的部门评审

和日常监督考核紧密结合起来，提高评审的准确性；

强化过程管理，深入一线查实情、解难题，注重帮助

地方解决落实中遇到的实际困难，推动考核取得实效。

第三，释放考核的激励约束效应，增强考核的奖

惩权威性。对成绩突出的省份进行表扬，对落实不力

的省份进行通报和约谈，并与相关政策资金相衔接，

切实做到有奖有罚、奖罚分明。

第四，充分发挥考核的政策评估功能，增强考核

的科学导向性。注意收集考核涉及到的重大政策、新

出台政策等执行情况，对政策执行效果、可操作性等

方面存在的重要问题进行调查研究，为政策的改进完

善提供第一手资料。

第五，坚持从严考核，增强考核的严肃公正性。

考核要较真碰硬，切实评出优劣，对不落实的严肃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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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；对整改措施和效果认真研判、强化跟踪督导，对

于整改不到位，甚至弄虚作假的，约谈省级有关部门

和单位负责人，并在下一年度考核中进行通报，通过

“压茬考、持续督”，确保改到位、见实效。突出结果

导向，力戒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，杜绝重形式轻结果，

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导向。

感谢您对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考核工作的关心，

希望今后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

